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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里拉（亞洲）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與其

聯營公司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此業績已由本公司之核

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按照香港核數準則第700號「審閱中期財務報告的委聘」作出審閱，

並經由董事會之審核委員會審閱。核數師之審閱報告載於第3頁。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股東應佔綜合溢利由上年度同期之5,600,000美元（每股

0.26美仙）增至68,700,000美元（每股2.97美仙）。

本期間內，本公司根據一項配售現有股份及補足認購新股份之安排，按每股7.4港元發行

183,832,000股新股。綜合資產淨值從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2,624,000,000美元（每股

1.20美元）增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之2,833,400,000美元（經擴大股本每股1.20美元）。於二

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借款淨額（銀行貸款、透支、可換股債券及其他借款之總額減

現金及銀行結存）與股東資金比率從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40.6%下降至31.5%。

董事會已宣佈派發二零零四年之中期股息每股9港仙（二零零三年：每股6港仙），將於二零零

四年十二月七日（星期二）派發予在二零零四年十月六日（星期三）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內之股

東，並賦予合資格股東以股代息之選擇權利，以選擇收取入賬列作已繳足股款之新股代替現

金收取全部或部份中期股息（「二零零四年以股代中期股息計劃」）。預期股息單及／或根據二

零零四年以股代中期股息計劃而將予發行之新股份股票將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七日（星期二）

或相近日子派發予有關之股東。

二零零四年以股代中期股息計劃須待下列條件達成後方可作實： (a)據此將予發行之新股之發

行價不少於本公司每股股份之面值；及 (b)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及新加坡

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批准據此將予發行之新股上市及買賣。倘在極不可能情況下有任何條件

未能達成，則股東將全數以現金收取二零零四年中期股息。根據二零零四年以股代中期股息

計劃將予發行之新股之發行價，將參考由董事會決定之五個連續交易日本公司股份在香港聯

交所所報之平均收市價後釐定。其後將於報章刊發公佈，載列根據二零零四年以股代中期股

息計劃配發新股之基準及發行價。一份載有二零零四年以股代中期股息計劃詳情之通函連同

選擇表格（如適用），將於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星期四）或相近日子寄發予有關之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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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香港中環
太子大廈二十二樓
電話：(852) 2289 8888
傳真：(852) 2810 9888

獨立審閱報告
致香格里拉（亞洲）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引言

本所已按香格里拉（亞洲）有限公司指示，審閱第4至15頁所載的中期財務報告。

董事及核數師各自之責任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規定，上市公司之中期財務報告的編制須符合香港會
計師公會頒佈的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中期財務報告」及其相關規定。董事須對中期財務報告
負責，而該報告亦已經董事會批准。

本所之責任是根據審閱之結果，對中期財務報告出具獨立結論，並按照雙方所協定的應聘書
條款僅向整體董事會報告，除此之外本報告別無其他目的。本所不會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
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已執行的審閱工作

本所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核數準則第700號「審閱中期財務報告的委聘」進行審閱工
作。審閱工作主要包括向集團管理層作出查詢，及對中期財務報告進行分析程序，然後根據
結果評估 貴公司之會計政策及呈報方式是否貫徹應用（惟已另作披露則除外）。審閱工作並
不包括監控測試及核證資產、負債及交易等審計程序。由於審閱的範圍遠較審計為小，故所
提供的保證程度較審計為低。因此，本所不會對中期財務報告發表審計意見。

審閱結論

按照本所審閱的結果，但此審閱並不作為審計之一部份，本所並無發現任何須在截至二零零
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財務報告作出重大修訂之事項。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二零零四年九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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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賬（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340,834 221,978

銷售成本 (141,178) (102,014)

毛利 199,656 119,964

其他收入 8,723 12,529

市場推廣開支 (14,879) (10,451)

行政開支 (26,098) (22,588)

其他經營開支 (68,391) (64,113)

未計融資費用前之經營溢利 99,011 35,341

融資費用 (23,554) (23,232)

經營溢利 3 75,457 12,109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29,265 15,718

除稅前溢利 104,722 27,827

稅項 4 (30,439) (20,653)

除稅後溢利 74,283 7,174

少數股東權益 (5,594) (1,575)

股東應佔溢利 68,689 5,599

中期股息 27,298 16,767

每股基本盈利 5 2.97美仙 0.26美仙

每股攤薄盈利 5 2.93美仙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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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6 3,808,159 3,761,606
負商譽 (112,938) (116,265)
聯營公司 730,574 721,589
長期投資及應收款項 5,813 1,844
遞延稅項資產 4,911 4,342

4,436,519 4,373,116

流動資產
存貨 18,313 17,364
應收賬項、預付款項及訂金 7 73,970 59,731
聯營公司之欠款 78,377 79,291
少數股東之欠款 13,873 13,873
其他投資 44,522 48,794
現金及銀行結存 349,314 150,343

578,369 369,396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應計項目 8 145,681 147,583
欠少數股東之款項 5,669 5,888
稅項 5,967 1,725
銀行貸款、透支及其他借款 131,680 177,993
應付股息 24,258 －

313,255 333,189

流動資產淨額 265,114 36,20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701,633 4,409,323

資金來源：
股本 9 305,584 282,003
儲備 2,190,719 2,049,334
保留溢利 309,797 268,406
擬派股息 27,298 24,258

股東資金 2,833,398 2,624,001
少數股東權益及貸款 393,869 391,539

3,227,267 3,015,540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908,344 1,037,218
可換股債券 10 201,731 －
遞延稅項 364,291 356,565

4,701,633 4,409,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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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淨額 65,173 5,005

投資業務所用之現金淨額 (60,318) (43,049)

融資業務產生之現金淨額 194,376 21,366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增加／（減少） 199,231 (16,678)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49,830 126,723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49,061 110,04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存 349,314 112,543

銀行透支 (253) (2,498)

349,061 11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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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佔聯營公司

股本 投資物業 之投資物業 外㶅變動

股本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贖回儲備 重估儲備 重估儲備 儲備 資本儲備 其他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於二零零四年

一月一日總權益 282,003 533,237 389,741 10,666 456,368 194,078 (137,586) 601,490 1,340 292,664 2,624,001

匯兌差額（附註11） － － － － － － (9,231) － － － (9,231)

未於損益賬內確認

之虧損淨額 － － － － － － (9,231) － － － (9,231)
本期溢利 － － － － － － － － － 68,689 68,689
二零零三年度擬派

末期股息 － － － － － － － － － (24,258) (24,258)
發行股份所產生之

款額（附註9） 23,581 150,616 － － － － － － － － 174,197

於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總權益 305,584 683,853 389,741 10,666 456,368 194,078 (146,817) 601,490 1,340 337,095 2,833,398

於二零零三年

一月一日總權益 281,788 531,976 389,741 10,666 474,234 188,229 (161,136) 601,490 1,057 237,047 2,555,092

重估虧損淨額（已扣

除遞延稅項負債） － － － － － (7,445) － － － － (7,445)
匯兌差額（附註11） － － － － － － 1,263 － － － 1,263

未於損益賬內確認

之收益／（虧損）

淨額 － － － － － (7,445) 1,263 － － － (6,182)
本期溢利 － － － － － － － － － 5,599 5,599

於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總權益 281,788 531,976 389,741 10,666 474,234 180,784 (159,873) 601,490 1,057 242,646 2,554,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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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賬目附註

1. 主要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賬目乃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實務準則（「會計準則」）第25號「中
期財務報告」而編製。此等簡明賬目須與二零零三年之全年財務報表一併閱讀。編製此等本會計期

間之簡明賬目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賬

目所採用者一致。此外，本集團亦於期內發行可換股債券，本集團所採納有關可換股債券之會計政

策如下：

可換股債券乃以面值加應計贖回溢價於資產負債表內列賬。贖回溢價採用實際利率法計算。發行可

換股債券所產生之發行費用經已資本化並以直線法按可換股債券之有效期間攤銷。

2. 分部報告

主要報告形式－地區分部

本集團於全球範圍之經營可劃分為六個主要區域：

香港 － 擁有、營運及管理酒店

中國國內 － 擁有、營運及管理酒店

－ 擁有及出租辦公室、商舖及服務式公寓

菲律賓 － 擁有、營運及管理酒店

新加坡 － 擁有、營運及管理酒店

－ 擁有及出租辦公室、商舖及服務式公寓

泰國 － 擁有、營運及管理酒店

－ 擁有及出租辦公室、商舖及服務式公寓

馬來西亞 － 擁有、營運及管理酒店、擁有及營運高爾夫球會所

－ 擁有及出租辦公室、商舖及服務式公寓

其他國家 － 擁有、營運及管理酒店

次要報告形式－業務分部

本集團於全球範圍之組織可劃分為三個主要業務分部：

酒店營運 － 擁有及經營酒店業務

酒店管理 － 提供酒店管理及相關服務

物業租賃 － 擁有及出租辦公室、商舖及服務式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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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報告（續）

期內本集團按資產所在地呈列之地區分部收益及業績分析如下︰

分部收益及業績（百萬美元）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 中國國內 菲律賓 新加坡 泰國 馬來西亞 其他 抵銷 集團

營業額

對外銷售 71.0 101.4 42.5 49.0 21.6 41.2 14.1 － 340.8
內部分部間

銷售 3.0 4.4 2.1 1.2 1.0 1.1 0.2 (13.0) －

合計 74.0 105.8 44.6 50.2 22.6 42.3 14.3 (13.0) 340.8

業績

分部業績 7.5 38.0 12.9 14.8 7.9 9.3 0.1 － 90.5

利息收入 2.0
股息收入 0.5
其他投資

之已實現

收益淨額 1.6
其他投資

之未實現

收益淨額 4.2
未分配企業支出 (2.6)
負商譽攤銷 2.8

未計融資費用前

之經營溢利 99.0
融資費用 (23.6)

經營溢利 75.4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 26.7 － 0.9 － 1.2 0.5 － 29.3
稅項 (30.4)
少數股東權益 (5.6)

股東應佔溢利 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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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報告（續）

分部收益及業績（百萬美元）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 中國國內 菲律賓 新加坡 泰國 馬來西亞 其他 抵銷 集團

營業額
對外銷售 43.6 60.1 32.2 31.9 14.3 28.3 11.6 － 222.0
內部分部間
銷售 1.1 3.2 1.6 0.7 0.7 0.7 0.3 (8.3) －

合計 44.7 63.3 33.8 32.6 15.0 29.0 11.9 (8.3) 222.0

業績
分部業績 (7.2) 15.6 6.2 (2.4) 5.0 2.6 2.7 － 22.5

利息收入 1.4
股息收入 0.8
其他投資
之未實現
收益淨額 9.4

未分配企業支出 (1.8)
負商譽攤銷 3.0

未計融資費用前
之經營溢利 35.3

融資費用 (23.2)

經營溢利 12.1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 15.2 － 0.3 － (0.3) 0.5 － 15.7
稅項 (20.6)
少數股東權益 (1.6)

股東應佔溢利 5.6

期內本集團按業務分部呈列之營業額及業績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營業額 分部業績 營業額 分部業績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酒店營運
－房租 170.0 100.6
－餐飲銷售 131.9 92.4
－提供配套服務 24.3 18.0

326.2 83.6 211.0 21.5
酒店管理
及相關服務費用 19.1 3.7 11.5 (1.0)

物業租金 8.5 3.2 7.8 2.0
抵銷 (13.0) － (8.3) －

340.8 90.5 222.0 22.5



11
香格里拉（亞洲）有限公司  二零零四年中期報告

3. 經營溢利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經營溢利已計入及扣除下列各項︰

計入

利息收入 2,035 1,402
其他投資之股息收入 485 796
負商譽攤銷 2,849 3,026
其他投資之已實現收益淨額 1,565 27
其他投資之未實現收益淨額 4,215 9,418

扣除

固定資產折舊 18,201 17,385
因物業裝修而棄置之固定資產 4,420 8,682
營運中已售或消耗之存貨成本 43,549 29,249
員工成本 88,353 74,283

融資費用總額 24,955 23,918
減︰資本化金額 (1,401) (686)

融資費用淨額 23,554 23,232

4. 稅項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香港利得稅

－本期間撥備 1,904 216
－遞延 1,263 1,901

香港以外地區之稅項

－本期間撥備 11,318 3,502
－遞延 6,218 9,077

應佔聯營公司稅項 9,736 5,957

30,439 20,653

(a) 香港利得稅乃按本集團屬下在香港經營之公司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7.5%（二零零三年：17.5%）
稅率作出撥備。

(b) 香港以外地區之稅項包括附屬公司所派發之股息而應付之預扣稅及本集團屬下在香港以外地區
經營之公司以估計應課稅溢利按適用稅率作出撥備之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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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稅項（續）

(c) 應佔聯營公司稅項指應佔以估計應課稅溢利按適用稅率作出撥備之海外稅項。

(d) 遞延稅項採用負債法就資產負債之稅基與它們在財務報表之賬面值兩者之暫時差異作全數撥備。
稅項採用在資產負債表結算日前已頒佈或實質頒佈之稅率釐定。遞延稅項資產乃就有可能將未

來應課稅溢利與可動用之暫時差異抵銷而確認。遞延稅項乃就投資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

企業所產生之暫時差異而撥備，但假若可以控制暫時差異之撥回，並有可能在可預見未來不會

撥回此暫時差異則除外。

5.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2.97美仙（二零零三年：0.26美仙）乃根據股東應佔溢利68,689,000美元（二零零
三年：5,599,000美元）及於期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2,311,644,810股（二零零三年：
2,179,656,182股）計算。

(b) 本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2.93美仙乃根據經調整後股東應佔溢利70,632,000美元（經加回1,943,000
美元之可換股債券之融資費用後達致）除以被視為已發行及可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

2,412,686,542股計算。被視為期內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乃根據期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
數並就潛在之加權平均攤薄影響作出調整後計算（即就行使新購股權計劃下所有購股權

（1,891,153股）及轉換所有可換股債券（99,150,579股）所引致之潛在加權平均攤薄影響）。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時並未計入行政人員購股權計劃下之反攤薄潛在股份之影響。

由於本公司所授出之購股權並無攤薄影響，故二零零三年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有關新購股權計劃及行政人員購股權計劃之詳情載列於「購股權」一節。

6. 固定資產

固定資產成本增加總額（包括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發展中物業開支及土地成本分

期付款）為81,980,000美元。因物業翻新而棄置之固定資產賬面淨值為5,112,000美元，錄得之虧損
為4,420,000美元。本集團亦於期內出售賬面淨值416,000美元之固定資產，並錄得出售虧損245,000
美元。

7. 應收賬項、預付款項及訂金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之應收客戶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0－3個月 32,359 31,723
4－6個月 1,441 985
6個月以上 1,518 1,109

35,318 33,817

本集團設有一套既定之信貸政策。一般信貸期為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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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付賬項及應計項目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之應付供貨客戶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應付賬款於未來：

0－3個月 25,710 28,105
4－6個月 873 549
6個月以上 1,407 1,731

27,990 30,385

9. 股本

未經審核

股份數目 千美元

法定股本－每股面值1港元之普通股股份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及六月三十日 5,000,000,000 646,496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每股面值1港元之普通股股份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 2,181,329,271 282,003
於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三日發行新股份 183,832,000 23,568
於二零零四年五月三十一日配發新股份

予一名行使購股權之購股權持有人 100,000 13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2,365,261,271 305,584

於二零零四年二月，本公司根據一項配售現有股份及補足認購新股份之安排，按每股7.4港元向郭
氏集團轄下若干公司發行183,832,000股新股份。相關發行開支為295,000美元。此次發行之所得款
項淨額約為1,358,000,000港元。

於二零零四年五月，一名購股權持有人按每股購股權股份6.81港元之行使價行使其於100,000股股
份之全部權利。

10. 可換股債券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五日，本公司之一間全資附屬公司以初步換股價每股本公司股份9.25港元（可
予調整）發行本金總額200,000,000美元於二零零九年三月到期之零息附擔保可換股債券。除非之前
已贖回、轉換或購買及已註銷，否則該等債券將於到期日按本金額之114.633%贖回。有關發行之
所得款項淨額約為196,400,000美元。

11. 換算時產生之㶅兌差額

9,231,000美元（二零零三年：1,263,000美元）之款額為外㶅變動儲備在期間內之變動。海外附屬公
司及聯營公司之賬目按資產負債表結算日之㶅率換算為美元。因該換算而產生之㶅兌差額均直接撥

入外㶅變動儲備內。

有關本集團庫務政策之詳情載列於「庫務政策」一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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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有關連人士交易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美元 千美元

(a) 與郭氏集團旗下公司之交易

收取酒店管理與相關服務及專利費用 1,404 914
付還辦公室開支 764 516
支付辦公室租金、行政及相關費用 40 265
支付酒店地租 912 729
支付保險費、貨倉及運輸租金 921 865
支付翻新工程服務費及付還員工成本 60 49
收取洗衣服務費 421 302

(b) 與聯營公司之交易

收取酒店管理與相關服務及專利費用 2,216 1,255

於二零零四年 於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c) 向郭氏集團旗下公司提供之財務資助

給予一間被投資公司之貸款結餘 1,350 1,470
給予一間聯營公司之貸款結餘 31,096 31,316

(d) 由郭氏集團旗下公司提供之財務資助

給予附屬公司之貸款結餘 16,337 16,217

(e) 向一間聯營公司提供之財務資助

給予一間聯營公司之貸款結餘 21,718 9,735

期內該等交易之條款並無重大變動。

除上文所述及上文附註9及下文附註13(a)(i)所述者外，概無其他資料須根據會計準則第25號作出披
露。

13. 或然負債及資產抵押

(a)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或然負債如下：

(i) 本集團就若干聯營公司所獲取之銀行信貸與銀行簽訂按比例之擔保。本集團為銀行信貸之
已動用數額所作出之擔保為32,199,000美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一間聯營公
司所作出之擔保為9,986,000美元）。

(ii) 本集團就一份管理合約項下酒店之財務表現與該間位於悉尼之酒店之擁有人簽訂表現擔
保。有關擔保項下之責任所涉及之累積金額上限為10,000,000澳元（相等於6,900,000美元）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000,000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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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或然負債及資產抵押（續）

(b)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任何資產抵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間附屬

公司之11,765,000美元銀行貸款及信貸乃以該附屬公司賬面淨值合共為64,706,000美元之投資
物業及其他固定資產以及總值為3,381,000美元之其他資產作為抵押。一間附屬公司之4,201,000
美元銀行貸款乃以該附屬公司賬面淨值合共12,349,000美元之其他投資作為抵押）。

除上文所述者外，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或資產抵押。

14. 資本開支之承擔

本集團之資本承擔（包括就現有物業之持續資本開支及本集團對發展項目之承擔金額）約達：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105,271 142,757
已獲董事授權但未訂約 802,911 749,693

908,182 892,450

15. 結算日後事項

(a) 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已派付之二零零三年末期股息如下：以現金派付184,828,000港元
（23,696,000美元），並發行567,268股本公司每股面值1.00港元之新股予選擇以股代息方式收
取二零零三年末期股息之合資格股東。

(b) 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本集團以現金代價3,300,000馬元（相等於900,000美元）出售
3,000,000股馬來西亞Shangri-La Hotels (Malaysia) Berhad（「SHMB」）股份。於二零零四年八月
三十日，本集團以現金代價4,600,000馬元（相等於1,200,000美元）再出售4,000,000股SHMB股
份。SHMB乃本集團主要附屬公司之一，於Bursa Malaysia Securities Berhad上市。因此，本
集團於SHMB之實際權益已由54.37%減至52.78%。本集團錄得出售總虧損約1,200,000美元，
並將於損益賬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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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業績與去年同期比較）

收入

酒店營運

隨著中國國內之中山香格里拉大酒店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九日開業，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擁有37家營運中之酒店之股權。

繼於二零零三年六月解除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之旅遊警告後，酒店業務在二零

零三年下半年迅速復甦。此外，隨着一些酒店之主要改善及翻新工程完成，經翻新及提升之

設施已投入服務，正好配合復甦之營商環境。該等酒店包括於二零零三年十月底完工之香港

九龍香格里拉大酒店、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Valley Wing及宿霧香格里拉麥丹島酒店，以及

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完工之哥打京那峇魯香格里拉丹絨亞路酒店。因此，於二零零四年上半

年，本集團旗下各酒店之業績整體大幅改善，惟緬甸及印尼之酒店業務則因受到該等國家之

政治及經濟問題而持續受到困擾。期內整體加權平均客房收益率較去年增加69%。

主要業績指標如下：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加權平均 加權平均

國家 入住率 暫住客房價 每房收入 入住率 暫住客房價 每房收入

（%) （美元） （美元） （%) （美元） （美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 66 199 145 35 189 88

中國國內 70 97 69 44 81 36

新加坡 73 114 81 47 104 53

菲律賓 69 100 68 55 88 48

馬來西亞 71 63 44 47 60 31

泰國 78 108 81 47 106 54

斐濟 54 90 68 53 88 46

印尼 47 94 42 35 91 27

緬甸 46 33 15 33 37 12

附註： 計算正進行翻新工程酒店之客房收入（「每房收入」）時未有包括正進行翻新房間之數目。

本集團將繼續積極進行市場推廣活動，增強市場網絡及品牌知名度，從而擴大其收入潛力並

提高其市場主導地位。因此，本集團已於二零零四年六月在區內及當地各大電視台以及本集

團之全球航空夥伴網絡之空中電視系統推出新電視商業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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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續）
（業績與去年同期比較）

收入（續）

酒店管理

除上海波特曼麗思卡爾頓酒店外，本集團之酒店管理公司持有本集團旗下所有酒店之酒店管

理及／或技術顧問及項目管理服務合約。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酒店管理公司

亦持有由第三者擁有之6間營運中酒店之酒店管理合約及13個酒店項目之技術服務及酒店管理

合約。受惠於酒店業強勁之復甦，本集團之酒店管理公司於本期間錄得66%之未經綜合調整

收入增長及3,400,000美元之除稅前及未經綜合調整溢利，上年度則錄得1,200,000美元之虧

損。

物業租金

本集團之其他投資物業主要位於上海及北京，並由聯營公司擁有。位於此兩個城市之辦公室

樓面之整體收益率期內錄得4%至6%之增幅。位於此兩個城市之商業樓面之收益率亦錄得2%

至7%之增幅，惟上海商城除外，其收益率因租用率由100%降至91%而減少8%。上海嘉里中

心及上海商城之服務式公寓之收益率分別增加5%及10%。然而，北京之服務式公寓之收益率

則因供過於求而下降。北京嘉里中心之服務式公寓之收益率下跌26%，而中國國際貿易中心

則因其主要翻新工程完成後平均可出租面積較上年度增加達96%，導致收益率下跌42%。

大連世紀大廈之服務式公寓之收益率錄得10%之增長，入住率增至68%。

新加坡之服務式公寓之收益率增加14%，而商業樓面之收益率只錄得1%輕微增長。辦公室樓

面之收益率則錄得7%之跌幅。

受租用率由55%增至76%推動，曼谷之辦公室樓面之收益率錄得60%之增長。

在吉隆坡，辦公室樓面之收益率維持不變，而商業樓面及服務式公寓之收益率分別增加4%及

16%。新山之商業及辦公室樓面收益率均維持不變。

綜合溢利

股東應佔綜合溢利由去年之5,600,000美元大幅增加至68,700,000美元，主要因SARS過後酒店

業復甦所致。去年之業績亦因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Valley Wing（由一間全資附屬公司擁有）

進行大型翻新工程而撇除固定資產之剩餘價值8,700,000美元而受影響，而本期間於未計入少

數股東權益前之撇銷總額為4,400,000美元（計入少數股東權益後為3,300,000美元），主要由於

翻新香格里拉斐濟酒店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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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續）
（業績與去年同期比較）

綜合資產淨值及資本負債比率

本集團之資產淨值由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2,624,000,000美元增加至2,833,400,000美

元，主要由於在二零零四年二月按每股7.4港元之價格發行183,832,000股新股份及期內錄得之

溢利所致。本集團亦於二零零四年三月發行本金總額為200,000,000美元於二零零九年三月到

期之零息附擔保可換股債券籌得額外資金。此發行所得款項淨額約為196,400,000美元。該等

資金將用於發展新酒店項目，而該等款項已暫時主要用於減少本集團之債務或作為短期存款

存入銀行。借款淨額與股東資金比率由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40.6%改善至31.5%。

公司債務及財務狀況

本集團已履行其於貸款協議項下之所有契約。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之未償還借款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已訂約之借款之到期日

償還期

第三年

（百萬美元） 一年內 第二年 至第五年 五年後 總額

無抵押

可換股債券 － － 201.7 － 201.7

公司銀行貸款 － － 765.4 － 765.4

項目銀行貸款及透支 114.2 57.2 42.4 43.3 257.1

浮息票據 17.5 － － － 17.5

借款總額 131.7 57.2 1,009.5 43.3 1,241.7

未提取但已承諾之信貸

銀行貸款及透支 88.0 29.2 344.5 26.1 4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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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債務及財務狀況（續）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之借款與現金及銀行結存之貨幣組合如下：

現金及

（百萬美元） 借款 銀行結存

港元 799.5 17.6

新加坡元 122.1 1.9

馬元 43.7 2.3

人民幣 69.8 73.6

美元 206.6 225.0

泰銖 － 18.2

菲律賓披索 － 4.1

斐濟元 － 6.2

其他貨幣 － 0.4

1,241.7 349.3

港元、新加坡元、馬元及美元之借款（可換股債券除外）利率分別按香港銀行同業拆息、掉期

利率╱貨幣市場利率、資金成本及新加坡銀行同業拆息之不同利率加差價計算。人民幣貸款

則按中國人民銀行不時頒佈之利率計算。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存中之146,000,000美元（二零零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63,800,000美元）乃存置於中國國內、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斐濟及緬甸。

自該等國家匯出款項須受該等國家政府所頒佈之外匯管制條例及規例所規限。

庫務政策

本集團一貫遵循之庫務政策旨在：

(a) 盡量減低利息風險

本集團於貸款再融資及貸款商議過程中，以及透過確保業務營運所得盈餘資金撥予公司庫

務部從而降低債務承擔而實現此項目的。於二零零四年二月發行新股份及二零零四年三月

發行可換股債券所得款項將用於發展新酒店項目，而該等款項已暫時主要用於減少借款或

作為短期存款以盡量減低利息成本。本集團已透過訂立香港銀行同業拆息掉期合約對沖其

中期利率風險。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訂立本金總額4,916,000,000港元之

三年期定息合約及本金總額500,000,000港元之四年期定息合約，固定年利率介乎3.735%

至5.74%之間。利息保障期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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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務政策（續）

(b) 盡量減低貨幣風險

本集團在貨幣風險方面具有經濟對沖措施，因本集團所有位於香港、中國國內、新加坡及

馬來西亞之物業收入（及大部份相關開支）以當地貨幣為訂價單位。此外，菲律賓、泰國

及印尼之酒店房間絕大部份收入以美元為訂價單位。印尼之收入亦於實現時在可行情況下

盡量即時兌換為美元。

本集團嘗試將其貸款組合內各種貨幣與本集團在不同國家之投資及收入之貨幣組合掛漖。

鑑於市場普遍預期人民幣會持續強勁及按照外匯管理當局所發之指示，本集團之中國國內

附屬公司以部份人民幣及部份港元之方式簽訂銀行信貸合約。期內，在福州之附屬公司取

得總額為218,000,000港元之新銀行信貸，為酒店發展開支提供資金。於二零零四年七月，

一間附屬公司取得一項50,000,000新加坡元之新銀行信貸，以應付營運資金所需。

經考慮涉及之貨幣風險及取得有關保障之成本後，本集團認為不適宜透過遠期外匯合約就

貨幣風險進行大量對沖。

其他投資

本集團繼續逐步出售其投資組合內之有價證券。期內，就出售該等有價證券取得10,100,000

美元並錄得實現收益1,600,000美元（未計及計入少數股東權益）。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之投資組合市值為 44,500,000美元，其中包括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之未實現收益

4,200,000美元（計入少數股東權益後為4,100,000美元）。投資組合內包括市值為12,900,000美

元之13,195,055股本公司股份（「該等香格里拉亞洲股份」），由本集團其中一間主要附屬公司

泰國Shangri-La Hotel Public Company Limited（「SHPCL」）之一間全資附屬公司持有，SHPCL

乃在泰國證券交易所上市。該等香格里拉亞洲股份為該SHPCL之全資附屬公司在本公司於一

九九九年年底購入其控股權益前持有。本公司已承諾致力促使SHPCL按市場情況出售全部該

等香格里拉亞洲股份予獨立於郭氏集團之人士。投資組合內亦包括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市值為25,400,000美元之16,738,589股嘉里建設有限公司股份。

新項目及翻新工程

在中國國內，福州香格里拉大酒店之建築工程已接近尾聲，該酒店已定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

開業。上海浦東香格里拉大酒店（「浦東香格里拉」）之擴建部份預期於二零零五年中開業。日

後就完成該兩個項目之遞增成本估計為111,000,000美元，該筆款項將主要以項目貸款及浦東

香格里拉之經營業務盈餘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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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項目及翻新工程（續）

本集團已就將於中國國內成都、深圳福田及廣州興建之新酒店展開發展工作。本集團亦已提

交桂林、寧波、溫州及西安之新酒店發展計劃書。於二零零四年六月，本公司及嘉里建設有

限公司之獨立股東已在其各自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訂立有關共同收購、擁有及發展上海市

靜安區多幅地塊之須予披露及關連交易，本集團將於其中擁有48.5%權益。在靜安區地塊上發

展高級綜合發展項目（包括辦公樓、住宅、服務式公寓、零售商鋪及豪華酒店）之建築工程預

期於二零零四年下半年完成共同收購餘下地塊及辦理所有當地登記及獲得所有批文後於二零

零五年初動工。於泰國清邁之渡假酒店項目之建築工程即將動工。此等新酒店／發展項目預

期於二零零六年年中至二零零八年間陸續開業。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後，本集團亦於中

國國內包頭購入土地作日後發展酒店之用。所有該等承擔主要以現有現金盈餘、出售其他投

資、日後營運盈餘、可動用尚未提取借款額及當地訂約之項目貸款（如適用）支付。本集團擁

有充裕資源為所有該等項目提供資金。

本集團不斷評估翻新或提升酒店設施及引入新概念之必要性。本集團已開始在部份酒店及渡

假酒店安裝最先進之水療美容設施。首個水療美容設施已於二零零四年七月在曼谷香格里拉

大酒店開業。現正進行之主要翻新工程包括香港港島香格里拉大酒店、北京香格里拉飯店及

香格里拉斐濟酒店之客房。

本集團亦於近期推出最先進之中央訂房及客戶資訊系統，該等系統涉及逾3,000,000美元之投

資。該等系統確保可透過所有分銷渠道按議定之價格預訂酒店，並透過快速共享客戶個人喜

好資料在本集團管理之所有酒店提供更高水準之客戶識別資訊。本集團專為經常光顧之貴賓

而設之識別計劃「金環會」之會員即將可透過本集團之網站迅速管理其與本集團之關係。

管理合約

期內，本集團新訂三份酒店管理合約，其中包括於二零零四年八月四日成功將一間酒店之品

牌重新命名為澳洲凱恩斯香格里拉大酒店。其他兩份合約涉及兩項新發展項目，中國國內之

蘇州商貿飯店及溫哥華香格里拉大酒店，預期該等酒店將分別於二零零五年年中及二零零八

年年初開業。在溫哥華之新酒店標誌著本集團已將業務擴展至北美洲市場，是本集團致力在

世界各地之主要城市發展／管理酒店之拓展計劃重要之一步。於二零零四年三月，由於項目

實施一再延遲，本集團已終止中國國內鄭州香格里拉酒店之管理合約。於二零零四年七月四

日，迪拜商貿飯店開始營業。



22
香格里拉（亞洲）有限公司  二零零四年中期報告

管理合約（續）

於本報告日期，本集團與由第三者擁有之8間營運中酒店及11個發展中酒店項目訂立酒店管理

及技術服務合約。在11個發展中酒店項目中，中國國內之常州富都商貿飯店、新德里香格里

拉大酒店及馬爾代夫香格里拉大酒店預期分別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零零五年一月及二零

零五年四月開業。其餘位於吉隆坡、馬斯喀特、多哈、溫哥華及中國國內之昆山、海口、三

亞及蘇州之8間酒店將於二零零五年中至二零零八年初陸續開業。

本集團相信該等管理合約將會大大增強品牌優勢，並可提高回報而毋需資本承擔。

展望

今年上半年酒店營運表現令人鼓舞，且這種動力一直延續至下半年首兩個月。倘全球或區內

經濟環境並無任何重大不利發展，本集團預期這種趨勢將可持續至年底。

由於中國國內經濟健康增長，加上國際及國內旅遊之同步增長，因此中國國內仍繼續為本集

團投資新酒店之重點。此外，鑒於本集團酒店遍佈中國各地，隨著更多中國內地居民到國外

旅遊，預期本集團位於中國國外之酒店將可佔有出國旅遊市場之較大市場佔有率。

本集團亦擬於適當時機以理想之價格出售被認為是「非核心」之所有資產。由此所得之資金將

可為本集團之資本開支承擔提供資金，從而減輕依賴債務融資。為此，本集團之附屬公司

SHMB及新加坡Shangri-La Hotel Limited已於二零零四年五月訂立有條件買賣協議，以出售其

於 Johdaya Karya Sdn Bhd（「Johdaya」）（該公司在馬來西亞新山擁有一幢商業及辦公室綜合大

廈）之全部股權。於本報告日期，本集團於Johdaya之實際權益為35.83%。預期建議按每股2.43

馬元出售27,000,000股股份之出售事項將於二零零五年初完成，惟須待接獲監管當局之批准後

方可作實。

員工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共聘用約16,800名員工。員工薪酬維持於具

競爭性水平，而花紅則按工作表現評估及經參考既定之目標後按業務單位之財務表現而派發。

其他福利包括公積金、保險及醫療補助、房屋及購股權計劃。本集團提供多方面之培訓計劃

以確保員工具備其本行業之最佳專業技巧及知識。其內部培訓計劃則著重服務態度、組織價

值及工作滿足感，以及向員工灌輸「殷勤好客香格里拉情」之概念。本集團亦已投資700,000美

元在中國國內河北省廊坊經濟開發區東方大學城內建立一個酒店培訓中心。該酒店培訓中心

將為本集團（尤其是中國國內）之前線員工及服務經理提供集中培訓計劃。首項培訓課程將於

二零零四年九月中旬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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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

根據由本公司股東於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採納之行政人員購股權計劃（「行政人員購股權

計劃」）授出而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詳情如下：

於 於

二零零四年 期內 期內 期內 二零零四年 每股

一月一日 授出 已行使 已失效 六月三十日 購股權

持有之 購股權 購股權 購股權 期內轉自 期內轉往 持有之 股份

授出日期 批次 購股權數目 數目 數目 數目 其他類別 其他類別 購股權數目 行使價 可行使期間

港元

1. 董事

𢔰龍蜚先生 一九九八年五月一日 I 96,760 － － － － － 96,760 8.26 一九九九年五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四月三十日

一九九八年五月一日 II 96,760 － － － － － 96,760 8.26 二零零零年五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四月三十日

一九九八年五月一日 III 96,760 － － － － － 96,760 8.26 二零零一年五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四月三十日

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五日 I 193,822 － － － － － 193,822 8.82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五日至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四日

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五日 II 193,822 － － － － － 193,822 8.82 二零零二年一月十五日至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四日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五日 I 339,606 － － － － － 339,606 8.18 二零零二年一月十五日至二零一一年一月十四日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五日 II 339,606 － － － － － 339,606 8.18 二零零三年一月十五日至二零一一年一月十四日

郭孔輔先生 一九九八年五月一日 I 387,041 － － － － (387,041) － 8.26 一九九九年五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四月三十日

（附註1） 一九九八年五月一日 II 387,041 － － － － (387,041) － 8.26 二零零零年五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四月三十日

一九九八年五月一日 III 387,041 － － － － (387,041) － 8.26 二零零一年五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四月三十日

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五日 I 242,278 － － － － (242,278) － 8.82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五日至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四日

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五日 II 242,277 － － － － (242,277) － 8.82 二零零二年一月十五日至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四日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五日 I 145,545 － － － － (145,545) － 8.18 二零零二年一月十五日至二零一一年一月十四日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五日 II 145,545 － － － － (145,545) － 8.18 二零零三年一月十五日至二零一一年一月十四日

Giovanni 一九九八年五月一日 I 145,141 － － － － － 145,141 8.26 一九九九年五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四月三十日

ANGELINI 一九九八年五月一日 II 145,141 － － － － － 145,141 8.26 二零零零年五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四月三十日

先生 一九九八年五月一日 III 145,139 － － － － － 145,139 8.26 二零零一年五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四月三十日

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五日 I 266,505 － － － － － 266,505 8.82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五日至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四日

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五日 II 266,505 － － － － － 266,505 8.82 二零零二年一月十五日至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四日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五日 I 145,545 － － － － － 145,545 8.18 二零零二年一月十五日至二零一一年一月十四日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五日 II 145,545 － － － － － 145,545 8.18 二零零三年一月十五日至二零一一年一月十四日

John David 一九九八年五月一日 I 387,041 － － － － (387,041) － 8.26 一九九九年五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四月三十日

HAYDEN 一九九八年五月一日 II 387,041 － － － － (387,041) － 8.26 二零零零年五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四月三十日

先生 一九九八年五月一日 III 387,041 － － － － (387,041) － 8.26 二零零一年五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四月三十日

（附註2）

2. 連續訂約 一九九八年五月一日 I 1,673,950 － － － － (387,041) 1,286,909 8.26 一九九九年五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四月三十日

之僱員 一九九八年五月一日 II 1,673,950 － － － － (387,041) 1,286,909 8.26 二零零零年五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四月三十日

（附註3） 一九九八年五月一日 III 1,673,948 － － － － (387,041) 1,286,907 8.26 二零零一年五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四月三十日

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五日 I 2,262,872 － － － － (242,278) 2,020,594 8.82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五日至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四日

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五日 II 2,262,857 － － － － (242,277) 2,020,580 8.82 二零零二年一月十五日至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四日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五日 I 1,416,650 － － － － (48,515) 1,368,135 8.18 二零零二年一月十五日至二零一一年一月十四日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五日 II 1,416,626 － － － － (48,515) 1,368,111 8.18 二零零三年一月十五日至二零一一年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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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續）

於 於

二零零四年 期內 期內 期內 二零零四年 每股

一月一日 授出 已行使 已失效 六月三十日 購股權

持有之 購股權 購股權 購股權 期內轉自 期內轉往 持有之 股份

授出日期 批次 購股權數目 數目 數目 數目 其他類別 其他類別 購股權數目 行使價 可行使期間

港元

3. 其他參與者 一九九八年五月一日 I 1,257,883 － － － 774,082 － 2,031,965 8.26 一九九九年五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四月三十日

一九九八年五月一日 I 145,141 － － (145,141) － － － 8.26 一九九九年五月一日至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一九九八年五月一日 I － － － － 387,041 － 387,041 8.26 一九九九年五月一日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九九八年五月一日 II 1,257,883 － － － 774,082 － 2,031,965 8.26 二零零零年五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四月三十日

一九九八年五月一日 II 145,141 － － (145,141) － － － 8.26 二零零零年五月一日至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一九九八年五月一日 II － － － － 387,041 － 387,041 8.26 二零零零年五月一日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九九八年五月一日 III 1,257,879 － － － 774,082 － 2,031,961 8.26 二零零一年五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四月三十日

一九九八年五月一日 III 145,139 － － (145,139) － － － 8.26 二零零一年五月一日至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一九九八年五月一日 III － － － － 387,041 － 387,041 8.26 二零零一年五月一日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五日 I 867,354 － － － 242,278 － 1,109,632 8.82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五日至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四日

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五日 I 96,911 － － (96,911) － － － 8.82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五日至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五日 I － － － － 242,278 － 242,278 8.82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五日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五日 II 867,349 － － － 242,277 － 1,109,626 8.82 二零零二年一月十五日至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四日

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五日 II 96,911 － － (96,911) － － － 8.82 二零零二年一月十五日至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五日 II － － － － 242,277 － 242,277 8.82 二零零二年一月十五日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五日 I 198,913 － － － 145,545 － 344,458 8.18 二零零二年一月十五日至二零一一年一月十四日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五日 I 48,515 － － (48,515) － － － 8.18 二零零二年一月十五日至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五日 I － － － － 48,515 － 48,515 8.18 二零零二年一月十五日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五日 II 198,910 － － － 145,545 － 344,455 8.18 二零零三年一月十五日至二零一一年一月十四日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五日 II 48,515 － － (48,515) － － － 8.18 二零零三年一月十五日至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五日 II － － － － 48,515 － 48,515 8.18 二零零三年一月十五日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總計： 24,727,845 － － (726,273) 4,840,599 (4,840,599) 24,001,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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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續）

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新購股權計劃」）授出而於二

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詳情如下：

於 於

二零零四年 期內 期內 期內 二零零四年 每股

一月一日 授出 已行使 已失效 六月三十日 購股權

持有之 購股權 購股權 購股權 期內轉自 期內轉往 持有之 股份

授出日期 批次 購股權數目 數目 數目 數目 其他類別 其他類別 購股權數目 行使價 可行使期間

（附註4） 港元

1. 董事

𢔰龍蜚先生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I 500,000 － － － － － 500,000 6.81 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至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II 500,000 － － － － － 500,000 6.81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九日至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郭孔輔先生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I 500,000 － － － － (500,000) － 6.81 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至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附註1）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II 500,000 － － － － (500,000) － 6.81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九日至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Giovanni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I 600,000 － － － － － 600,000 6.81 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至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ANGELINI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II 600,000 － － － － － 600,000 6.81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九日至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先生

雷孟成先生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I 150,000 － － － － － 150,000 6.81 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至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II 150,000 － － － － － 150,000 6.81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九日至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吳士方先生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I 60,000 － － － － － 60,000 6.81 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至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II 60,000 － － － － － 60,000 6.81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九日至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郭雯光女士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I 150,000 － － － － － 150,000 6.81 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至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II 150,000 － － － － － 150,000 6.81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九日至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John David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I 75,000 － － － － (75,000) － 6.81 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至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HAYDEN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II 75,000 － － － － (75,000) － 6.81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九日至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先生

（附註2）

何建源先生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I 75,000 － － － － － 75,000 6.81 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至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II 75,000 － － － － － 75,000 6.81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九日至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李鏞新先生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I 75,000 － － － － － 75,000 6.81 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至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II 75,000 － － － － － 75,000 6.81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九日至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Alexander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I 75,000 － － － － － 75,000 6.81 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至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Reid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II 75,000 － － － － － 75,000 6.81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九日至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HAMILTON

先生

2. 連續訂約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I 5,200,000 － (50,000) (130,000) － (75,000) 4,945,000 6.81 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至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之僱員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II 5,200,000 － (50,000) (130,000) － (75,000) 4,945,000 6.81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九日至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附註3）

3. 其他參與者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I 665,000 － － － 500,000 － 1,165,000 6.81 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至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I 75,000 － － (75,000) － － － 6.81 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至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I － － － － 75,000 － 75,000 6.81 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I － － － － 75,000 － 75,000 6.81 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至二零零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II 665,000 － － － 500,000 － 1,165,000 6.81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九日至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II 75,000 － － － － － 75,000 6.81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九日至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II － － － － 75,000 － 75,000 6.81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九日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II － － － － 75,000 － 75,000 6.81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九日至二零零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總計： 16,400,000 － (100,000) (335,000) 1,300,000 (1,300,000) 15,9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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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

1. 郭孔輔先生由二零零四年二月一日起辭任本公司董事。由於郭先生仍為本公司多間附屬公司之董事，

故向其授出之購股權在其退任後仍可行使。該等購股權於期內已重新分類並列入「其他參與者」項下。

2. John David HAYDEN先生在根據行政人員購股權計劃獲授予購股權後退休並辭任為本集團之行政
人員。根據行政人員購股權計劃，該等購股權在其退任後仍可行使，直至有關可行使期間屆滿。

Hayden先生由二零零四年二月一日起辭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本公司董事會已批准延長根據新購
股權計劃授予Hayden先生之購股權之可行使期間至二零零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所有根據行政人員
購股權計劃及新購股權計劃授予Hayden先生之購股權於期內已重新分類並列入「其他參與者」項下。

3. 本公司前任董事Thaddeus Thomas BECZAK先生由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起辭任本集團職務。本公司
董事會已批准延長根據行政人員購股權計劃及新購股權計劃授予Beczak先生之所有購股權之可行使
期間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行政人員購股權計劃授出可認購1,742,708股股份及根據
新購股權計劃授出可認購150,000股股份之購股權於期內已由「連續訂約之僱員」一項重新分類並列
入「其他參與者」項下。

4.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即行使有關100,000股股份之購股權當日 )前之收市價為7.65
港元。

5. 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四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本公司之股東批准採納新購股權計劃及

終止行政人員購股權計劃之運作，因此其後不得根據行政人員購股權計劃再建議授出購股權，惟行

政人員購股權計劃之條文於其他各方面仍繼續有效。

6. 期內並無根據行政人員購股權計劃及新購股權計劃註銷任何購股權。

7.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後，行政人員購股權計劃及新購股權計劃項下並無購股權獲行使、註銷或

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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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本公司須予

存置之登記冊所載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另行向本公司

及香港聯交所知會，董事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擁有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a) 於本公司及相聯法團之股份之好倉

於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佔相關公司

已發行

持有之股份數目 股本總額

公司名稱 董事姓名 股份類別 個人權益 家屬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總計 之百分比

（附註1）

(i) 本公司 郭孔錀先生 普通股 3,456 － 297,410 － 300,866 0.01%
（附註2）

Giovanni ANGELINI先生 普通股 100,000 － － － 100,000 0.00%
郭雯光女士 普通股 151,379 192,011 － － 343,390 0.01%

（附註3）
何建源先生 普通股 167,475 － 66,907,292 － 67,074,767 2.84%

（附註4）
何建昌先生 普通股 24,515 － 66,907,292 － 66,931,807 2.83%
（何建源先生 （附註4）
之替任董事）

(ii) 相聯法團

Shangri-La 郭雯光女士 普通股 － － 10,000 － 10,000 0.00%
Hotels （附註5）
(Malaysia)
Berhad

Shangri-La 雷孟成先生 普通股 10,000 － － － 10,000 0.01%
Hotel Public
Company
Limited

附註：

1. 該等股份由有關董事以實益擁有人身份持有。

2. 該等股份代表一間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3. 該等股份由有關董事之配偶持有。

4. 該等股份透過由何建源先生及何建昌先生各自控制33.33%權益之公司持有。

5. 該等股份透過由郭雯光女士擁有50%權益之一間公司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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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之權益及淡倉（續）

(b) 於本公司及相聯法團之相關股份之好倉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行政人員購股權計劃及新購股權計劃授予本期間內在任之

本公司董事／前董事之購股權之詳情，載於本報告上文「購股權」一節內。

除以上所述者外，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各董事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或相

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概無任何已列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須予存置之登記冊

內，或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

本公司股本中之重大權益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須予存置之登記冊所載，該等人

士（董事除外）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於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佔本公司

持有普通股 已發行股本

名稱 持有股份之身份 之股份數目 總額之百分比

主要股東

Kerry Group Limited（「KGL」）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1,069,240,245 45.21%

嘉里控股有限公司（「嘉里控股」）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1,069,240,245 45.21%

（附註1及2）

Caninco Investments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474,476,627 24.09%

（附註2及3）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95,336,396

Darmex Holdings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236,833,106 10.01%

（附註2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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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本中之重大權益（續）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續）

於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佔本公司

持有普通股 已發行股本

名稱 持有股份之身份 之股份數目 總額之百分比

主要股東以外之人士

淡馬錫投資控股公司（「淡馬錫」）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166,284,498 7.03%

Cress Limited（「Cress」）（附註4） 實益擁有人 166,284,498 7.03%

Templeton Global Advisors Ltd. 投資經理 130,700,733 5.53%

附註：

1. 在嘉里控股持有之 1,069,240,245股股份中，1,042,584,048股股份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持有，
13,461,142股股份透過嘉里控股控制超過三分一投票權之公司（上文所述之該等全資附屬公司除外）
持有，而13,195,055股股份則透過本公司擁有73.61%權益之附屬公司泰國Shangri-La Hotel Public
Company Limited旗下之一間全資附屬公司持有。

2. 該等公司乃KGL之全資附屬公司，其於本公司股份中之權益已包括在KGL持有之權益內。

3. 該等公司乃嘉里控股之全資附屬公司，其於本公司股份中之權益已包括在嘉里控股持有之權益內。

4. Cress為淡馬錫之全資附屬公司，其於本公司股份中之權益已包括在淡馬錫持有之權益內。

除上述者外，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獲悉任何已列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規定須予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任何權益及淡倉。

購回、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

公司之上市證券。

最佳應用守則

概無董事知悉任何足以合理地指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任何時間，

未有遵守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規定之資料。



30
香格里拉（亞洲）有限公司  二零零四年中期報告

薪酬委員會

董事會之薪酬委員會於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七日成立，就本公司之高級管理人員及執行董事之

報酬及獎勵金建議作出檢討。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五日成立董事會審核委員會。該委員會包括三位非執行董事，

其中兩位為獨立非執行董事。該委員會乃根據書面職權範圍行事。該委員會現時之成員包括

Alexander Reid HAMILTON先生、何建源先生及蘇慶贊先生。該委員會於中期業績提呈予董

事會審批前已審閱有關賬目。

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四年十月四日（星期一）至二零零四年十月六日（星期三）（包括首尾兩天）之

期間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如欲獲得建議派發之中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必須最

遲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星期四）下午四時前送達本公司在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雅柏

勤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理登記手續，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郭孔錀

香港，二零零四年九月七日


